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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研議金門縣醫療照護發展基金補助計畫案會議」 

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:109年 8月 16日下午 2時 

二、 地點:縣府第一會議室 

三、 主持人:陳副主任委員朝金  

四、 與會人員:詳如簽到單      記錄:趙如虹 

五、 會議結論： 

(一) 金門縣醫療照護發展基金（以下稱醫發基金）應屬計畫型

態補助各單位，以提昇本縣整體醫療照護品質，非單位之營

運盈虧補助。 

(二) 依 109年醫發基金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主席結論事項：本

（109）年度各單位提報計畫案經審查核定補助但須修正者，

俟修正計畫案經委員審查通過後再行補助款經費核銷，衛生

福利部金門醫院提報修正計畫案經三次修正同意依計畫執行，

俟召開管理會議時再提請同意追認。 

(三)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提報 110年度醫發基金補助計畫案

內容，應納入下列事項- 

1. 詳述金門醫院現屬之醫院層級、該層級應提供之醫療診療

科別、醫療照護服務項目等，現行提供之醫療照護服務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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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如已超越該層級亦說明之。 

2. 109年 5月 29日本縣議會所提之醫療照護品質改善事

項。 

3. 提報補助購置醫療儀器之資本門計畫，應述明購置該項設

備可提供之醫療照護目的、醫療需求性、必要性等，並應

編列自籌款 10~15%，如無法編列自籌款亦須述明原因。 

(四) 請衛生局函示金門醫院應循「金門縣醫療照護發展基金補

助原則及計畫審查作業程序」規定，修正 110年度提報醫發

基金補助計畫案內容。 

(五) 金門醫院提報 110年度醫發基金補助計畫案經費先行彙

編於明年度「金門縣醫療照護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」內，

補助該院之各項提升醫療品質計畫案，仍須俟醫發基金管理

會委員審查核定通過。 

六、 臨時動議： 

金門醫院新增提報急診室入口雨遮工程，以改善就醫民眾與救護

車之不便，營造更好的就醫環境，總經費為新臺幣 74萬 9,497

元整。 

決議-事關就診者之遮風避雨，確有實需，同意先行核定補助金

門醫院急診室入口雨遮工程總經費為新臺幣 74萬 9,497元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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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該院俟醫發基金管理會議時提案同意追認。 

七、 散會：16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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